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阶段性担保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

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

进行了认真审核，特作如下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按照金融机构贷款政策和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同意广州子公

司为买方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担

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且贷款发放之日起至买方取得房产权属证书且抵押登记

手续办理完毕之日止。该阶段性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正常

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议案的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人

员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担保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确认。 

（以下无正文） 




